
1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公告编号：2024-8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渝北工厂土地及房屋资产处置暨签署征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因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重庆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拟对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或“公

司”）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 579 号的土地、地上房屋及相关附属资产进行征

收，征收部门为重庆市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渝北区住建委”）。

长安汽车拟与渝北区住建委签订《重庆市渝北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协议书》（以下

简称“征收协议”），预计本次征收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 255,818 万元，最终补偿金

额以双方正式签订的征收协议为准。 

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渝

北工厂土地及房屋资产处置暨签署征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渝北区住建委签署

上述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征收主体为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征收部门及协议签署方为渝北区住建

委，其基本情况如下： 

1．机构名称：重庆市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机构类型：政府部门 

3．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 9 号 

4．负责人：唐利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2MB1604308G 

6．渝北区住建委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没有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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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被征收的资产为长安汽车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 579 号的土地、地上

房屋及相关附属资产。资产总计 100 项，其中房屋建筑面积约 23.98 万平方米、容积

率小于 1 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21.23 万平方米。截至 2024 年 10 月末，资产账面原值约

71,479 万元，账面净值约 26,791 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约 3 万元，账面价值约 26,788

万元。 

2．权属状况说明 

上述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其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资产评估情况 

渝北区住建委委托第三方机构重庆万合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此

次被征收土地、地上房屋及相关附属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资产预评估报告》（重

万合估（初）2024 字第 002 号），以 2024 年 11 月 21 日为基准日，本次拟征收构筑

物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预评估价值约为 4,989 万元。根据《房地产估

价预评报告》（重万合房征预评（2024）第 005 号），以 2024 年 11 月 21 日为基准

日，本次拟征收房屋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拟征收土地采用市场比较法

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预评估价值共计约为 196,393 万元。最终评估价值以第三方

机构出具的正式报告为准。 

四、征收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征收部门）：重庆市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乙方（被征收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标的资产 

乙方房屋坐落位于渝北区空港大道 579 号。已经权属登记房屋，房屋建筑面积

237,459.26 平方米；容积率小于 1 土地使用权面积 212,328.74 平方米；未经登记房

屋，房屋建筑面积 2,340.21 平方米。 

3．补偿金额 

本次征收补偿款为综合补偿费用，合计 2,558,179,368.29 元。综合补偿费用包括

房屋价值补偿费用、单户提前签约奖励费、引导奖励费、单户按期搬迁奖励费、设施

设备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装饰装修补偿费等。 

4．付款时间及方式 

（1）房屋征收补偿费用（单户按期搬迁奖励费及搬迁补助费除外）按以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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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 30%，金额 764,463,800.7 元；

2025 年 3 月前，甲方支付给乙方 5%，金额 127,410,633.45 元；2025 年 9 月前，甲方

支付给乙方 5%，金额 127,410,633.45 元；2026 年 3 月前，甲方支付给乙方 5%，金

额 127,410,633.45 元；2026 年 9 月前，甲方支付给乙方 5%，金额 127,410,633.45 元；

2027 年 7 月前，甲方支付给乙方 50%，金额 1,274,106,334.49 元。 

（2）乙方应在 2027 年 9 月 30 日前，将被征收房屋及土地进行腾空交付，交付

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单户按期搬迁奖励费 570,000 元及搬迁补助费

9,396,699.3 元。 

5．违约责任 

（1）若甲方未在约定的时间内支付给乙方房屋征收补偿费，每延期 1 日，甲方

应按照逾期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一赔偿乙方违约金，但因乙方的原因导致甲方延迟

支付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2）若乙方没有按约定的时间腾空交房，每延期 1 日，乙方应按照甲方已支付

金额的万分之一赔偿甲方违约金，并由甲方按相关规定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自愿接受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征得甲方同意延

迟腾空交房的情况除外。 

6．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转

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长安汽车的影响 

本次将渝北工厂土地、地上房屋及相关附属资产交由地方政府征收，有助于公司

加快老旧工厂处置，推动传统制造能力向智能、绿色制造转型升级，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生产运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公司在收到征收补偿

款后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公司年

报审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交易对手方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资产预评估报告》； 

3．《房地产估价预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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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庆市渝北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协议书》。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8 日  

 


